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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后勤保障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刘辉、郑青申、温文成、封全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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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校餐饮价格稳定工作，坚持学生食堂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的方向，系统建立既体

现公益性又适应市场规律、保障学生食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，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

创造和谐稳定的校园餐饮环境，特制订本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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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餐饮价格监控指南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学校餐饮价格的监控原则、定价原则、定价程序、价格调整程序、管理主体、监控体

系、价格调整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餐饮价格监控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食堂

设置在学校管理范围内的餐饮场所。经过单位监督和经营认证，场所设置在学校北区 4#宿舍楼一

楼、二楼及三期教职工大楼一楼，主要就餐对象为学校学生、教师、教职工、教工家属及外来临时人员

等。

4 监控原则

4.1 微利保本经营

合理制定伙食成本核算和定价准则，不随意定价。

4.2 集中配送

对食堂物资实行集中采购和配送，规范物资采购程序。

4.3 强化食品安全监控

抓好食品加工过程管理，确保其质量和卫生安全。

4.4 强化食堂价格管理

要增强食堂价格管理的透明度，让学生参与监督工作。

5 定价原则

5.1 在制定价格时要充分体现公益性原则。

5.2 在市场原材料价格持续调整的情况下，采取分步调整的方式，实现平稳过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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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食堂饭菜价格的调整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，通过各种渠道征求学生和教职工代表的意见，做

到不随意定（调）价。

6 定价程序

6.1 对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查，并比对原材料一年价格，推算出一年的平均价格。

6.2 对菜肴逐个调查。如对菜肴的价格、主辅料、四季价格进行统计。

6.3 餐饮中心召开餐厅经理会议，选出餐厅代表（厨师）参加核算。

6.4 菜肴现场加工后，餐饮服务中心和餐厅对成品的菜肴，根据计算公式进行核算。

6.5 菜肴核算后，把核算价格和实际价格进行比较，制定出价格标准。

7 价格调整程序

7.1 由餐厅提出意见，经餐饮中心上报后勤管理处，由后勤保障部公示并组织邀请学校各方代表参与

评判。

7.2 确定需调价的菜肴，根据该菜肴用料价格在现价基础上作全年评判，确定全年基本原材料价格。

7.3 对原材料进行称量（包括毛料重量、净料重量、调料重量）。

7.4 现场加工菜肴。

7.5 加工后，现场逐份打出菜肴。

7.6 菜肴现场加工后，各方代表根据计算公式进行核算。

7.7 把核算价格和实际价格进行比较，确定价格后进行公布。

8 管理主体

8.1 学校食堂校内主管部门为后勤保障部。

8.2 由后勤保障部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学校食堂管理制度，对食堂人员进行构造、规模、职责划分、机

构管理等。

8.3 食堂饭菜应有一定的地方特色，重视分类窗口管理售卖，重视师生饮食习惯和口味，根据食堂就

餐规模和对象，尽量满足师生个性化口味需求。

9 监控体系

9.1 饭菜价格监控

由学校工会、后勤保障部、餐饮中心、各餐厅、学生膳管会等代表组成的五级监控体系。

9.2 菜肴价格调整监控

由餐厅、餐饮中心、产业管理处、学生会权益部（学校工会）等五方代表参加的听证会体系。

10 价格调整

10.1 在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同比上下调幅在 20%以内的，维持原价；同比上下调幅在 20%以上时，菜

价应作相应调整。

10.2 食堂伙食其盈亏率建议控制在±4%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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